关于核定2010年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
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的通知

各有关市环境保护局、各进口废五金加工定点单位：

根据环保部《关于核定2010年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的通知》（环办〔2009〕109号）的要求，为做好我区2010年度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以下简称“废五金电器类废物”)定点加工利用单位(以下简称“定点单位”)的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2010年度废五金电器类废物定点加工的企业，请认真填好《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申请表》（附件一），于2009年9月30日前（以邮戳为准）一式两份报送我局污染控制处，并同时提交电子文件，逾期不再受理。从今年起，仅接受原定点单位的申请，凡新申请从事进口废五金电器类废物加工企业，必须进入我区梧州市、玉林市的进口废物加工园区。
 二、请各市环保局按照《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环保考核评估标准》（见附件二、三，2009年定点单位没有加工实绩的，按照新建企业进行考核），督促辖区内定点单位做好准备工作，我局将于2009年10月10日起会同相关市环保局对申请单位进行考核。

 三、我局将对考核合格的申请单位在本局网站上公示5天，再上报环保部，2010年定点单位资格以环保部确认公告为准。

 四、对考核不合格，特别是管理混乱、污染防治工作不力、有关经营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以及发生过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要进行清理淘汰；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将取消其定点资格并依法严肃查处。

  请各有关市环保局重视定点单位核定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安排专门人员，严肃纪律，保证工作顺利完成。

  联系人：陈继波
  联系电话：0771-5301152
  通信地址：南宁市教育路5号 邮编 530022
  Email：电子信箱gxwkc@163.com
附件：1.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申请表。
2.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环保考核评估标准。
3.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环保考核评估标准—新建企业。
4.各有关市的定点单位名单。
     （附件1-3请登录自治区环保局网站下载，网址www.gxepb.gov.cn）
2009年9月14日
附件1：
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

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申请表
申请单位：                                      （章）

类    别：1.“圈区管理”区内企业 □ 2.“圈区管理”区外企业：
2.1 2009年从事过进口废五金电器类废物加工利用活动 □；
2.2 2009年未从事过进口废五金电器类废物加工利用活动 □

2009年是否变更法人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是□否□

申请者声明：我声明，我已认真学习并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据我所知，本申请书及所附材料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正确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                签字                   
日  期：                 
联系人：姓  名              联系电话/手机                

传  真：            电子邮箱：                   
以下受理机关填写

省级环保部门填写：

受 理 人：                                          
受理日期：                                          
受理意见：      受理 □      不受理 □
环境保护部填写：

材料接收经办人：                                            
材料接收日期：                                              
填报说明：

1.申请单位应将申请材料邮寄或送达所在地省级环保部门。

2.申请单位填写前应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法规。相关政策法规可参见环境保护部网站：www.mep.gov.cn。

3.申请单位应在提示处加盖公章，单位名称必须与单位公章完全一致。

4.申请书及附带的有关证明材料必须是完整的、真实的和正确的。申请单位对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5.申请书一式两份，由省级环保部门留存一份，报送环境保护部一份。并同时提交电子文件。
6.全部证明材料必须加盖企业公章，提交复印件的，申请单位须在复印件上签署“此复印件与原件相同”字样，并注明日期。

7.2009年定点单位，变更法人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应提交：（1）加盖企业公章的变更申请；（2）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变更核准文件；（3）变更前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的复印件。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号）第七十八条: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一、基本情况

	1.1 法人名称
	1.1.1 中文名称

	
	1.1.2 英文名称

	1.2 住所
	          省(区、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邮编：

	1.3 法定代表人
	
	1.4 法定代表人文化程度
	

	1.5 工商行政或其他部门批准经营证名称和日期
	
	1.6 注册资本：万元
	

	1.7.1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
	
	1.7.2 是否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其他基本情况（2009年1～6月情况）

	1.8.1进口废五金电器类废物总量：吨
	
	1.8.2 以集装箱装运方式进口量：吨
	

	1.8.3 以散装方式进口量：吨
	
	1.9进口总金额：万元
	

	1.10加工利用总量：吨
	
	1.11铜产量：吨
	

	1.12铝产量：吨
	
	1.13钢铁产量：吨
	

	1.14塑料产量：吨
	
	1.15不可利用固体废物产生量：吨
	

	1.16销售总金额：万元
	
	1.17实缴国税增值税：万元
	

	1.18生产工人劳动报酬总额：元
	
	1.19生产工人平均劳动报酬：元/人·月
	

	备注：1.铜、铝、钢铁、塑料产量指从废五金电器类废物中拆解所得原材料产量。2.不可利用固体废物产生量指从废五金电器类废物中拆解所得的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数量。3.生产工人指直接从事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拆解、分拣作业及相关装卸、打包作业的员工（不包括从事金属冶炼等深加工作业或者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


二、生产场地、设施、设备情况
	2.1 加工利用场所地址：

          省(区、市)            地(区、市、州、盟)
          县(区、市、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邮编：

	2.2.1总面积（平方米）
	
	2.2.2生产加工区面积（平方米）
	

	备注：1.总面积：指加工利用场所所在厂区的总面积，包括办公、道路、生产加工区、仓储等区域的面积。

2.生产加工区面积：指拆解处理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的操作区域（包括贮存区域）的面积，不包括金属冶炼等深加工区、行政办公场所、道路以及绿地等其他与直接拆解处理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无关区域的面积。

	2.3 申请年加工利用能力：

   废五金电器：            万吨；废电线电缆：         万吨；废电机：         万吨

合计：        万吨

	2.4场地性质：租赁□  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号            ） 其他□              

	2.5主要生产设备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数 量
	加工的废物种  类
	加工所得

产品名称
	单台设备加工能力：吨/小时
	备注

	
	
	
	
	
	
	

	
	
	
	
	
	
	

	
	
	
	
	
	
	

	
	
	
	
	
	
	

	
	
	
	
	
	
	


三、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情况（“圈区管理”区内企业和使用集中污染治理设施的“圈区管理”区外企业，可不填写表内相应栏的详细情况，但应说明依据）
	3.1废水、废气、噪声治理设施情况

3.2不可利用固体废物的分类贮存设施情况及处置方案
3.3其他污染防治措施及需要说明的问题



四、经营规章制度情况
	4.1是否建立了废物进口和加工利用经营情况档案
	

	4.2是否建立了不可利用固体废物（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情况档案
	

	4.3是否建立了生产工人报酬发放情况档案
	


五、2009年度废五金电器类废物进口和加工利用情况
	5.1 许可证号
	5.2 批准进口数量（吨）
	5.3 实际进口数量（吨）

	
	废五金电器
	废电线电缆
	废电机
	废五金电器
	废电线电缆
	废电机

	
	
	
	
	
	
	

	
	
	
	
	
	
	

	
	
	
	
	
	
	

	
	
	
	
	
	
	

	
	
	
	
	
	
	

	
	
	
	
	
	
	

	
	
	
	
	
	
	

	
	
	
	
	
	
	

	
	
	
	
	
	
	

	
	
	
	
	
	
	

	
	
	
	
	
	
	

	
	
	
	
	
	
	

	
	
	
	
	
	
	

	5.4 小计
	
	
	
	
	
	


六、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另附）

七、环保部门考核情况（由所在地省级环保部门填写）
	考核项目
	档案管理
	现场情况
	厂区情况
	人员情况
	设备情况
	管理制度
	环保措施

	考核分数
	
	
	
	
	
	
	


	考核分数：                分

	省级环保部门审查意见

   （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字：                           



附件2：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

定点加工利用单位环保考核评估标准

企业名称 ：                        序号 ：           考核分数：                          

	序号
	考 核 评 估 项 目
	标准分数
	评 分 办 法
	评估得分

	1
	废物管理档案情况（14分）
	企业建设和经营的各类基础材料，包括进口废物和产品、人员、机械设备及消防、环保、海关、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审批等材料分类装订成册，建立档案库，专人保管。材料包括：
	2
	分类整理装订成册得1分，建立档案库和专人保管得1分。发现弄虚作假，记录在案，作为以后处罚的依据
	

	
	
	（1）企业建设有关材料情况：可研报告、土地使用证书、厂区与厂房设计图、平面布置图等
	2
	有可研报告和土地使用证得1分，有设计图得1分
	

	
	
	（2）原料（进口废物）、产品和不可利用废物情况：每批次通过电脑自动称重记录汇总，按时间（每月）先后顺序归类整理，建立包含废物种类和重量的详细档案
	3
	有电脑记录得2分；随机抽查一个月的档案，没有发现两处以上错误的得1分
	

	
	
	（3）人员和机械情况：管理技术人员和工人明细表，废物加工机械和装卸机械设备情况明细表
	2
	人员明细表与工资单一一对应得1分，机械设备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得1分
	

	
	
	（4）消防、环保、海关、工商、税务有关情况：消防意见书，环评和环保“三同时”验收材料及不可利用废物的流向合同和每次记录，海关税单、报关单及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海关检核销登记记录，有效的工商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及税务登记证正本与副本
	3
	5个部门材料分类存档，不分类或每少一个部门材料扣1分，缺少3个及以上部门材料的，本项得分为-3分
	

	1
	废物管理档案情况（14分）
	（5）企业与国外供货商签定的进口废物合同一览表
	2
	有合法合同得2分
	

	2
	现场检查进口废物的原料、产品与不可利用废物有关情况（23分）
	1.每批（次）废物由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进口废物检验合格证明
	2
	证明材料不齐扣1分，无证明材料扣2分
	

	
	
	2.现场检查进口废物，没有发现危险废物、生活垃圾及不允许进口的电子电器
	2
	发现有意进口其中之一的任何一种不得分
	

	
	
	3.现场库存原料、产品和不可利用废物重量之和不低于申请批准数量的3%
	4
	发现废物和产品总量少于批准数量1%或工厂生产不正常，必须扣完4分，并记录在案
	

	
	
	4.露天堆放的原料必须有塑料薄膜覆盖，不可利用废物进仓库堆放
	2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原料不露天堆放加1分
	

	
	
	5.进口废物原料整齐分类堆放，有清晰标示牌
	1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6.必须配备量程30吨以上的电子地磅，并与电脑联网，每批次进口废物进出厂房必须详细记录，并打印
	8
	有与电脑联网的电子地磅得3分，记录不清楚扣4分，厂区内无地磅的，本项得分为-2分
	

	
	
	7.每批次产品和不可利用废物通过称重，自动打印，并有详细的记录，其去向必须与合法单位签定合同
	3
	有称重得2分，有合同得1分，不能提供相应记录的，本项得分为-3分
	

	
	
	8.废物拆解工作不得露天进行
	1
	发现露天拆解不得分
	

	3
	生产厂区情况
（19分）
	1.厂址经环评论证，选址合理
	1
	未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准，考核不通过，并记录在案，不得分
	

	
	
	2.厂区布局合理，厂容厂貌整洁，整齐有序；厂办公楼必须是永久建筑，不得为临时建筑。厂房为4米以上的钢架或混凝土结构或砖木结构，厂房面积不少于厂区面积25%
	3
	发现厂房为临时建筑或者厂房面积少于厂区面积25%的，本项得分为-2分
	

	3
	生产厂区情况
（19分）
	3.各车间必须有平面布置图，图纸必须是电脑制图，不是草图
	1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4.厂门口必须悬挂规范的厂牌，所有车间分为原料车间、加工车间、成品或半成品车间、不可利用废物车间，各车间必须有规范标示牌
	3
	有厂牌和标示牌的得2分，有分区（车间）得1分，无厂牌的，本项得分为-2分
	

	
	
	5.所有车间必须防风、防雨、防火，经消防部门验收，达到有关标准
	2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6.厂区空地可满足货柜车掉头和装卸货物
	1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7.厂区面积与进口量相适应，面积在8000平方米以上；厂区面积为围墙内实测面积，国土证标明的面积可作参考

厂区内的生产加工区面积最低不得少于4000平方米

生产加工区面积：指拆解处理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的操作区域（包括贮存区域）的面积，不包括金属冶炼等深加工区、行政办公场所、道路以及绿地等其他与直接拆解处理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无关区域的面积
	6
	厂区面积低于8000平方米的本项不得分，低于6000平方米考核不通过；生产加工区面积低于4000平方米的本项不得分，低于3000平方米考核不通过
	

	
	
	8.拆解场地硬底化，无明显破损现象；围墙完好，围墙周边无明显污染迹象
	2
	有部分拆解场地未硬底化或者围墙未全部围住，本项得分为-2分
	

	4
	管理人员和工人基本情况
（8分）
	1.技术工人必须有劳动等部门培训的上岗证或本单位的培训计划（时间、地点、培训内容、教材等）
	1
	有上岗证或者培训计划得1分
	

	
	
	2.计算每个熟练工人每天拆解某种特定废物最大量，作为核定批文批准数量的参考依据，批准量每万吨废五金的操作和管理人员不得少于60人
	4
	核查工资单等记录，每万吨进口废物工作人员人数少于60人扣3分
	

	
	
	3.管理人员和工人必须有工资单或花名册及签字记录，现场工人人数不少于30人
	3
	清点工厂现场总人数，少于30人不得分，并记录在案，重点管理，不能提供相关记录的，本项得分为-3分
	

	5
	机械设备拥有情况（9分）
	1.加工技术比较先进，设备较先进，自动化程度高。进口废电线电缆的必须有铜米机等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并核定每天最大加工量
	5
	有正常运行的铜米机或自动切割分选设备等得3分，设备多酌情加分
	

	
	
	2.简易拆解必须核定每天最大量，装卸设备不能作为核定批准数量的依据，批准量大于一万吨废电线电缆的剥线机等拆解机械数量不得少于30台，拆解机械完好率大于90%
	4
	拆解机械数量少于30台的扣3分，完好率小于90%的扣1分
	

	6
	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情况
（8分）
	1.企业管理机构健全，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
	2
	少于5人扣2分，并记录在案
	

	
	
	2.财务制度健全，各种账目清楚
	2
	不能提供全年纳税单据的，本项得分为-1分
	

	
	
	3.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生产责任制度、工作守则、操作规程、考勤制度、安全制度等，必须在办公室或车间显眼处悬挂整齐
	2
	未在办公室悬挂管理制度的扣1分，未在车间悬挂的扣1分
	

	
	
	4.工商、税务、环保证件必须是原件，经营期和经营范围有效；有关证照整齐有序在办公室悬挂
	2
	无效证件或者未发现证件悬挂的，本项得分为-1分，并记录在案，经核实将取消资格
	

	7
	环保管理措施
（19分）
	1.厂区环境整洁，无露天焚烧迹象
	2
	未符合其中要求一项扣1分
	

	
	
	2.厂区铺设集雨沟或排水沟，排放的废气、废水集中收集
	2
	未符合其中要求一项扣1分
	

	
	
	3.有废气、废水处理设施，并经设区的市环保局验收。有专人负责设施管理
	4
	有处理设施得2分，现场询问管理人员，了解环保情况，回答较好得2分
	

	
	
	4.不可利用的固体废物必须建专门仓库贮存；仓库地面面积不少于10 平方米
	4
	建有专门仓库得3分，仓库地面面积少于10平方米扣1分
	

	7
	环保管理措施
（19分）
	5.不可利用的固体废物由具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收集，必须签定有效合同，每次流向登记清楚，未发现流入生活垃圾填埋场
	5
	有合同得2分，流入生活垃圾填埋场扣2分；流向登记不清楚的，本项得分为0分，既无合同，且流向登记不清楚的，本项得分为-2分
	

	
	
	6.没有出现群众污染投诉或发生污染事故
	2
	现场询问附近居民，发现一起扣2分
	


企业负责人签字：                                       日期：             

考核评分人签字：                                       日期：

考核单位：                             （章）

附件3：进口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定点加工

利用单位环保考核评估标准​——新建企业

企业名称 ：                              序号：        考核分数：
	序号
	考 核 评 估 项 目
	标准

分数
	评  分  办  法
	评估得分

	1
	废物管理档案情况

（16分）
	企业建设和经营的各类基础材料，包括进口废物和产品、人员、机械设备及消防、环保、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审批等材料，分类装订成册，建立档案库，专人保管。材料包括：
	4
	分类整理装订成册得2分，建立档案库和专人保管得2分。发现弄虚作假，记录在案，作为以后处罚的依据
	

	
	
	（1）企业建设有关材料情况：可研报告、土地使用证书、厂区与厂房设计图、平面布置图等
	4
	有可研报告和土地使用证得2分，有设计图得2分
	

	
	
	（2）人员和机械情况：管理技术人员明细表，废物加工机械和装卸机械设备情况明细表
	4
	人员明细表与工资单一一对应得2分，机械设备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得2分
	

	
	
	（3）消防、环保、工商、税务有关情况：消防意见书，环评和环保“三同时”验收材料及不可利用废物的处置计划，有效的工商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及税务登记证正本与副本。
	4
	4个部门材料分类存档，不分类或每少一个部门材料扣1分，缺少3个及以上部门材料的，本项得分为-3分
	

	2
	生产厂区情况（36分）
	1.厂址选址合理，经环评论证，环评文件经有审批权的环保部门批准
	4
	未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准，考核不通过，并记录在案，不得分
	

	2
	生产厂区情况（36分）
	2.厂区布局合理，厂容厂貌整洁，整齐有序；厂办公楼必须是永久建筑，不得为临时建筑。厂房为4米以上的钢架或混凝土结构或砖木结构，厂房面积不少于厂区面积25%
	6
	发现厂房为临时建筑或者厂房面积少于厂区面积25%的，本项得分为-2分
	

	
	
	3.各车间必须有平面布置图，图纸必须是电脑制图，不是草图
	2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4.厂门口必须悬挂规范的厂牌，所有车间分为原料车间、加工车间、成品或半成品车间、不可利用废物车间，各车间必须有规范标示牌
	4
	有厂牌和标示牌的得2分，有分区（车间）得2分，无厂牌的，本项得分为-4分
	

	
	
	5.所有车间必须防风、防雨、防火，经消防部门验收，达到有关标准
	4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6.厂区面积与进口量相适应，面积在8000平方米以上；厂区面积为围墙内实测面积，国土证标明的面积可作参考
厂区内的生产加工区面积最低不得少于4000平方米
生产加工区面积：指拆解处理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的操作区域（包括贮存区域）的面积，不包括深加工区、行政办公场所、道路以及绿地等其他与直接拆解处理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和废电机无关区域的面积
	8
	厂区面积低于8000平方米本项不得分，低于6000平方米考核不通过；生产加工区面积低于4000平方米本项不得分，低于3000平方米考核不通过
	

	
	
	7.厂区空地可满足货柜车掉头和装卸货物
	4
	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8.拆解场地硬底化，无明显破损现象；围墙完好，围墙周边无明显污染迹象
	4
	有部分拆解场地未硬底化或围墙未全部围住，本项得分为-4分
	

	3
	机械设备情况（16分）
	1.必须配备量程30吨以上的电子地磅，并与电脑联网，能够自动记录并打印每批次进口废物、产品、不可利用废物等进出厂房
	8
	厂区内无电子地磅的，本项得分为-2分，未联网或者不能自动打印的，本项得分为2分，既未联网又不能自动打印的，本项得分为0分
	

	3
	机械设备情况（16分）
	2.加工技术比较先进，设备较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申请进口电线电缆必须有铜米机等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申请一万吨以上废五金的剥线机等拆解机械数量不得少于30台
	8
	有正常运行的铜米机或自动切割分选设备等得8分，设备多酌情加分，拆解机械数量少于30台的扣6分
	

	4
	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情况

（12分）
	1.企业管理机构健全，管理人员不少于5人
	4
	少于5人扣4分，并记录在案
	

	
	
	2.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生产责任制度、工作守则、操作规程、考勤制度、安全制度等，必须在办公室或车间显眼处悬挂整齐
	4
	制度未在办公室悬挂的扣2分，未在车间悬挂的扣2分
	

	
	
	3.工商、税务、环保证件必须是原件，经营期和经营范围有效；有关证照整齐有序在办公室悬挂
	4
	无效证件或未发现证件悬挂的，本项得分为-2分，并记录在案
	

	5
	环保管理措施（20分）
	1.厂区铺设集雨沟或排水沟，排放的废气、废水集中收集 
	4
	未符合其中要求一项扣2分
	

	
	
	2.有废气、废水处理设施，有专人负责设施管理
	6
	无废气、废水处理设施扣6分
	

	
	
	3.不可利用的固体废物必须建专门仓库贮存；仓库地面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10
	无专门仓库不得分
	


企业负责人签字：                                    日期：             

考核评分人签字：                                    日期：

考核单位：                            （章）

附件4：各有关市的定点单位名单
梧州市：
1、梧州市赛力工贸有限公司

2、梧州桂海铝业有限公司

3、广西梧州黄正物资再生有限公司

北海市：

4、北海市德华废物再生有限公司

5、北海东福环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北海神州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新建）

钦州市：

7、钦州市铧鑫塑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8、钦州市铧盛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新建）
贺州市：  

9、钟山县金源五金塑料再生制品有限公司（新建）
PAGE  
17

